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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持股比例达到 5%的提示性公告 

 

 

 

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10月 15日收到上

海胤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胤狮”）的《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

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：上海胤狮旗下胤狮 1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“胤狮 1

7 号”）于 2020 年 9月 2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3,210,000 股,占公司

总股本的 1.0830%，此次增持后，上海胤狮累计持有公司股份 17,077,044 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5.7615%。 

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股东情况 

增持人：上海胤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增持目的：上海胤狮在资本市场、产业整合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人才项目储备，坚

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，秉承价值投资理念，认可并看好公司未来发展前景，希望通过

此次股份增持，促进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，协助公司做大做强，并长期持有公司

股份，获取上市公司股权增值带来的收益。 

二、股东增持股份情况 

1、本次增持股份情况 

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
增持均价（元/ 

股） 

增持股数 

（股） 

增持比例 

（%） 

胤狮 17号 竞价交易 2020年 9月 28日 10.002 3,210,000 1.0830 

2、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

2020年 9月 25日 

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

2020年 9月 28日 

股数(股） 
占总股本比

例（%） 
股数（股） 

占总股本比

例（%） 

胤狮 9号 

合计持有股份 2,782,000 0.9386 2,782,000 0.9386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2,782,000 0.9386 2,782,000 0.9386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.0000 0 0.0000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300509     证券简称：新美星 

公告编号：2020-062 

胤狮 10号 

合计持有股份 2,190,511 0.7390 2,190,511 0.7390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2,190,511 0.7390 2,190,511 0.7390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.0000 0 0.0000 

胤狮 13号 

合计持有股份 1,083,586 0.3656 1,083,586 0.3656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1,083,586 0.3656 1,083,586 0.3656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.0000 0 0.0000 

胤狮 15号 

合计持有股份 5,295,627 1.7866 5,295,627 1.7866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5,295,627 1.7866 5,295,627 1.7866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.0000 0 0.0000 

胤狮 16号 

合计持有股份 305,020 0.1029 305,020 0.1029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305,020 0.1029 305,020 0.1029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.0000 0 0.0000 

胤狮 17号 

合计持有股份 2,210,300 0.7457 5,420,300 1.8287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2,210,300 0.7457 5,420,300 1.8287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.0000 0 0.0000 

上海胤狮 

合计持有股份 13,867,044 4.6785 17,077,044 5.7615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13,867,044 4.6785 17,077,044 5.7615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.0000 0 0.0000 

注：上表中“胤狮 9号”指上海胤狮旗下胤狮 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；“胤狮 10号”指上海胤狮旗下胤

狮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；“胤狮 13 号”指上海胤狮旗下胤狮 1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；“胤狮 15 号”指

上海胤狮旗下胤狮 1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；“胤狮 16号”指上海胤狮旗下胤狮 1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。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上海胤狮除本次股份增持外，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，

并将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2、本次增持后，上海胤狮持有公司 5.7615%的股份，成为公司第三大股东。 

3、上海胤狮已委托公司于 2020 年 10月 14日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

cn/）上披露了《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上海胤狮提交的《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； 

2、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新美星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董  事  会          

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    


